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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廣告⽂案別亂寫！⼩⼼收到百萬罰單

⽂:王綱（認證法律⼈） ‧ 健康‧醫療‧銀髮族 ‧ 2026-02-10

案例

A為了推廣⾃家⽣產的梅⼦醋，特地成⽴臉書粉絲專⾴並於該專⾴貼⽂宣傳：「⾃家⼿作梅⼦醋，每天喝
⼀杯有助於開胃、降⽕氣，⻑期飲⽤更有改善過敏體質、降⾎壓的功效喔！數量有限，欲購從速！」想不
到過幾天後，A卻收到衛⽣局寄來的陳述意⾒通知書，才發現上述⾏為可能已經違法了。請問，A的法律責
任為何？

本⽂

⼀、⾷品廣告不能有不實、誇張、易⽣誤解或標榜醫療效能的情形

⾷品安全衛⽣管理法（以下簡稱⾷安法）為了達成「管理⾷品衛⽣安全及品質，維護國⺠健康」的⽴法⽬的，
對於⾷品的「標⽰」、「宣傳」或「廣告⾏為」訂有相關限制。⽽⾷品依據相關法規與實務⾒解[1]，可分為
「⼀般⾷品」與「健康⾷品」，雖然健康⾷品可以標⽰具有保健功效，但同樣要注意不能違反⾷安法的限制。
⽽標⽰、宣傳或廣告⾏為根據嚴重程度，可分為以下2類情形：

⼆、不實、誇張、易⽣誤解，或醫療效能的認定標準是什麼？

因為⾷安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所使⽤的「不實」、「誇張」、「易⽣誤解」或「醫療效能」等⽤語，仍存
在⼀定的不明確性，因此為了使認定的標準更加明確以供⺠眾遵循，衛福部依照同條第4項[6]的授權訂定「⾷
品及相關產品標⽰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以下簡稱認定準則），認定準則的
主要內容如下：

（⼀）不實、誇張或易⽣誤解的認定（⾒圖1）

1. ⾷品標⽰、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誤解的情形[2]，否則可能被處以4萬~400萬元（新臺
幣，以下均同）的罰鍰[3]。

2. ⾷品標⽰、宣傳或廣告不能標榜醫療效能[4]，否則可能被處以60萬~500萬元的罰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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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品廣告⽂案不能不實、誇張、易⽣誤會或標榜醫療效能
資料來源：王綱 / 繪圖：Yen

1. 須避免使⽤的詞句

依認定準則第4條規定，廣告內容屬於不實、誇張或易⽣誤解的情形包含：

（1）「與事實不符」或「沒有⾜夠證據可以佐證」的內容。



（2）內容涉及：「維持或改變⼈體器官、組織、⽣理或外觀之功能」常⾒者如：補腦、解酒、防⽌⼝臭、豐
胸、減肥、塑⾝、防⽌⽼化、美⽩ [7 ]。

（3）或是除依法令規定應標⽰的情形外，「引⽤機關公⽂書字號或類似意義詞句」（常⾒者如：衛署⾷
字第OOO號審查合格、獲得衛⽣署⾷字號許可 [8 ]）。

（4）另外，如果是「⼀般⾷品」⽽不是取得許可的「健康⾷品」[9 ]，也不可以在品名中使⽤「健康」字
樣，否則會被認定屬於「易⽣誤解」的情形 [10 ]。

2. 可以使⽤的詞句

另⼀⽅⾯，為使⾷品廣告相關限制的界線更為明確，認定準則也明訂⾷品廣告得使⽤認定準則附件1所列的詞
句，例如「幫助消化、調節體質」等。⼜如果⾷品含有特定的營養素，則還可以按照所含有的營養素或特定成
分，使⽤認定準則附件2所列的詞句，例如含有維⽣素C可標⽰具抗氧化作⽤，使⽤這些詞句並不會被認定為
涉及不實、誇張或易⽣誤解[11]。

（⼆）涉及醫療效能的認定

依照認定準則第5條規定，廣告內容涉及醫療效能者，包含以下3種情形：

三、案例分析

A在臉書粉絲專⾴上刊載的梅⼦醋⾷品廣告，其中提到飲⽤梅⼦醋可以開胃、降⽕氣的部分，都是認定準則附
件1裡⾯所列通常可使⽤的詞句，這部分應該沒有違法疑慮。

不過，廣告中有關⻑期飲⽤梅⼦醋可以改善過敏體質、降⾎壓的說法，則很有可能被認定屬於認定準則第5條
第1款「涉及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治療疾病、疾病症候群或症狀」的詞句，因⽽違反⾷安法第28條第2
項「不得為醫療效能廣告」的規定，依同法第45條規定，A可能會因此被處以60萬〜500萬元的罰鍰。

註腳

1. 涉及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治療疾病、疾病症候群或症狀，常⾒者如：防⽌便秘、改善過敏體質、
壯陽、降肝⽕、解毒[12]。

2. 涉及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之體內成分，常⾒者如：解肝毒、降肝脂[13]。

3. 涉及中藥材效能，常⾒者如：補腎、健脾、養⼼、潤肺、活⾎、化瘀[14]。

   最⾼⾏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8號判決：「……，健康⾷品本⾝即⾷品之⼀種，僅因其具有保健功效，
並得標⽰或廣告其具該功效⽽有別。⽴法者乃於⼀般⾷品以⾷安法，於健康⾷品特以健康⾷品管理法予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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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監督，以維護國⺠健康，保障消費者權益。是以，健康⾷品管理法為⾷安法的特別法，其第1條規定
所稱該法未規定事項，應適⽤之其他有關法律，⾃然包括⾷安法相關規定。」
健康⾷品管理法第2條：「
I 本法所稱健康⾷品，指具有保健功效，並標⽰或廣告其具該功效之⾷品。
II 本法所稱之保健功效，係指增進⺠眾健康、減少疾病危害⾵險，且具有實質科學證據之功效，⾮屬治療
、矯正⼈類疾病之醫療效能，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品安全衛⽣管理法第28條第1項：「⾷品、⾷品添加物、⾷品⽤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品器
具、⾷品容器或包裝，其標⽰、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誤解之情形。」

[2]

   ⾷品安全衛⽣管理法第45條第1項：「違反第⼆⼗⼋條第⼀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者，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同條第⼆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定期間、廢⽌其公司、商業、⼯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品業者之登錄；經廢⽌登錄者，⼀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3]

   ⾷品安全衛⽣管理法第28條第2項：「⾷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宣傳或廣告。」[4]

   ⾷品安全衛⽣管理法第45條第1項。[5]

   ⾷品安全衛⽣管理法第28條第4項：「第⼀項不實、誇張或易⽣誤解與第⼆項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宣傳
或廣告之內容、⽅式及其他應遵⾏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6]

   臺北市政府衛⽣局（2023），《⾷品、藥物、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廣告相關法規暨案例彙編》，第14⾴。[7]

   臺北市政府衛⽣局（2023），《⾷品、藥物、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廣告相關法規暨案例彙編》，第14⾴。[8]

   健康⾷品管理法第6條第1項：「⾷品⾮依本法之規定，不得標⽰或廣告為健康⾷品。」[9]

   ⾷品及相關產品標⽰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第4條：「
I 本法第⼆⼗⼋條第⼀項⾷品及相關產品之標⽰、宣傳或廣告，表述內容有下列情形之⼀者，認定為涉及
不實、誇張或易⽣誤解：
⼀、與事實不符。
⼆、無證據，或證據不⾜以佐證。
三、涉及維持或改變⼈體器官、組織、⽣理或外觀之功能。
四、引⽤機關公⽂書字號或類似意義詞句。但依法令規定應標⽰之核准公⽂書字號，不在此限。
II ⾷品以『健康』字樣為品名之⼀部分者，認定該品名為易⽣誤解。但取得許可之健康⾷品，不在此限。
III ⾷品之標⽰、宣傳或廣告內容，得使⽤附件⼀所列通常可使⽤之詞句，或附件⼆所列營養素或特定成
分之⽣理功能詞句；上開詞句，均不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誤解。」

[10]

   ⾷品及相關產品標⽰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第4條。[11]

   臺北市政府衛⽣局（2023），《⾷品、藥物、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廣告相關法規暨案例彙編》，第15⾴。[12]

   臺北市政府衛⽣局（2023），《⾷品、藥物、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廣告相關法規暨案例彙編》，第15⾴。[13]

   臺北市政府衛⽣局（2023），《⾷品、藥物、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廣告相關法規暨案例彙編》，第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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